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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601886           股票简称：江河集团          公告编号：临2018-054 

 

江河创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开展应收账款资产证券化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江河创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开展应收账款资产证券

化业务，资产支持证券发行规模不超过人民币拾亿元。 

 本次专项计划的实施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不构成关联交易，不存在重大法

律障碍。 

 本次专项计划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一、专项计划概述 

 为盘活公司账面资产，加速资金周转，公司拟开展资产证券化业务，资产支持

证券发行规模不超过人民币拾亿元，由董事会审议通过后 12个月内分期择机开展，

各期将通过具有资格的证券公司或基金管理公司子公司作为管理人设立资产支持专

项计划（以下简称“专项计划”），向投资者募集资金。 

 公司拟将持有的建筑装饰业务应收账款作为基础资产转让给专项计划。本公司

为本专项计划的唯一原始权益人，各期专项计划规模及发行方案具体以各专项计划

实际成立时为准，期限预计不超过两年，拟发行的资产支持证券分为优先级和次级。 

 公司于 2018 年 8 月 14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公司拟开展应收账款资产证券化的议案》，同意公司开展应收账款资产证券化业务。 

二、专项计划基本情况 

1、基础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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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证券化的基础资产是能够产生可预测现金流的基础资产。本次专项计划的

基础资产为本公司从事建筑装饰工程业务产生的应收账款。 

2、交易结构 

公司拟聘请具有资格的证券公司或基金管理公司子公司担任专项计划的管理

人，通过向合格投资者发行资产支持证券的方式募集资金并设立专项计划，向本公

司购买基础资产；在专项计划存续期间，由本公司担任资产服务机构，负责基础资

产的后续管理，包括提供新的基础资产（如有）、应收款的归集（含催收）与划转

等工作。 

在专项计划存续期内，若出现专项计划账户的分配资金不足以支付优先级份额

的各期预期收益、应付本金以及相关税费的差额部分时，由本公司进行差额补足。 

3、拟发行的资产支持证券情况 

本次发行的资产支持证券将分为优先级和次级，总发行规模为不超过人民币拾

亿元（具体以专项计划实际成立时的规模为准），期限不超过两年。其中，优先级

向符合法律规定的合格投资者发售，次级由本公司全额认购。优先级和次级的规模、

期限等项目相关要素将根据评级机构、监管机构要求或市场情况进行调整确定。优

先级的票面利率将根据发行时的市场利率水平确定。 

三、授权事项 

为保证公司高效、有序地完成本次专项计划发行，董事会同意授权董事长全权

办理本次专项计划的相关事项。授权期限为自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专项计划结

束之日止。 

四、专项计划对公司的影响和存在的风险 

公司利用应收账款进行资产证券化，可以盘活公司存量资产，及时回收流动资

金，提升公司资金的使用效率，优化公司债务结构，促使公司更加健康发展。 

本次专项计划的发起存在因宏观环境、市场条件、监管要求而中断或终止的风

险，其顺利实施还将受到政策环境和市场利率水平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公司将根据

该事项进展情况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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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江河创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 8月 14日 


